附件
广州市区产业“退二进三”企业工业用地处置办法

　　按照我市城市发展战略，为加快推进城市功能的优化调整，根据《关于推进市区产业“退二进三”工作的意见》，现就市区产业“退二进三”企业工业用地的处置问题制定如下办法。
[bookmark: 5]　　一、适用范围

　　列入搬迁名单的企业，其工业用地的处置适用本办法。
[bookmark: 6]　　二、处置方式

　　企业搬迁名单确定后，市国土房管部门应当及时研究企业原土地是否列入政府储备计划，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报政府批准。在符合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列入搬迁企业的工业用地可按以下3种方式处置：

　　（一）企业可利用原有建筑物从事除房地产开发以外的第三产业，但不得改变原址土地的用地性质、权属（依法进行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变更除外）和扩大建筑面积。优先鼓励长期利用旧厂房出租或自营创意产业，但企业要按照经规划部门批准的临时使用功能，依法缴交土地有偿使用费等相关税费。企业利用原址从事创意产业等第三??地等原因需要征收企业土地时，企业应当自政府提出征收土地之日起，无条件配合政府开展征收工作，征收时按原用地性质给予补偿。

　　（二）企业原址土地因抵押拍卖、司法执行等原因而转变土地权属的，其原工业用地性质不得改变。如需将工业用地转变为商业、旅游、娱乐、商务办公和商品住宅等用地，必须按规定由政府统一储备后向社会公开出让。

　　（三）企业可申请将原有土地纳入政府储备。
[bookmark: 7]　　三、利用原有建筑物从事除房地产开发以外的第三产业的办理程序

　　（一）工业用地未列入政府储备计划且未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的搬迁企业，可持相关建筑改造方案图纸、土地及房产权属证明、投资项目批准文件、核准文件或备案文件等资料，向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将原有工业用地上现有的合法工业建筑在主体框架不改动的情况下进行适当改造并临时改变使用功能，用于除房地产开发以外的第三产业。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前提下，临时改变使用功能的适当改造只限于主体框架不改动的建筑内部改建，不得整体拆除重建，不得增加建筑面积（为满足消防等专业管理部门要求而设置的消防楼梯等除外）。

　　（二）工业用地未列入政府储备计划但已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的搬迁企业，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乡规划法》等规划管理的规定，审查、核发原有工业建筑改造并临时改变使用功能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企业取得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到国土房管部门缴纳临时年限的土地有偿使用费。

　　（四）市国土房管局出具办妥土地有偿使用手续的意见，并在原产权证上作相应临时使用功能注记。

　　（五）企业持上述批文到有关部门办理开工、工商等相关手续和交缴相关税费。
[bookmark: 8]四、申请将工业用地纳入政府储备用地的办理程序

　　（一）土地使用权人经出资人及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向市土地开发中心申请由政府收回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依法给予补偿。

　　（二）市土地开发中心初审后，征询市规划局、国土房管局意见。市规划局按照城市规划确定地块的用途和规划控制要求；市国土房管局对地块转变为储备土地进行审核，并出具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书面意见。

　　（三）经市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审批领导小组会议批准，市土地开发中心将地块纳入市土地储备计划，并向市财政局申请办理用资手续。

　　（四）市土地开发中心和土地使用权人共同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企业的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资产进行补偿评估。其中土地和房屋应委托具有B类以上资质的土地房屋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对于关闭、停产、破产企业，其土地、房屋按照工业用地性质进行市场价格评估，机器设备按资产评估，职工安置费用按实际需要审核；对于搬迁企业，按照同等生产规模，对企业的易地重置成本、机器设备搬迁、停业损失（包括职工安置费用）等费用进行评估。

　　双方将补偿评估结果按有关规定组织评审后，核定补偿金额和拆迁补偿等事项。

　　（五）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协议书，按协议支付补偿费用，收回土地使用权。


